且聼聼民意，廳長！

台灣省民政廳長劉裕猷上台之初就因鄉鎮長選舉停辦問題掀起不算小的風波。接着在八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廿九日先後發表自相矛盾和「侮辱」報界、學術界，甚至鄉鎮長的談話。各界指責之聲不絕於耳，更有聲色俱厲地要他趕快下台的。我們在這裡，不想再多所責備，僅就一些相關研究所得的結果提出來討論，這樣或許有助於「實際」問題的澄清。
十年前民意即反對官派

其實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有官員感嘆地方派系衝突嚴重而有鄉鎮長官派之議。筆者在民國六十一至六十四年的問卷調查中，就因此擬了一個題目來測度民意。這個題目是這樣問的：「選舉鄉（鎮）長時常常鬧派系糾紛，改爲政府任命倒也省事。」我們這項調查實話的地區包括了台北市萬華地區、民生東路社區、桃園縣大溪鎮的兩個里、花蓮縣玉里鎮的四個社區、花蓮縣卓溪鄉的兩個村。其間民衆的反應，除了在卓溪鄉的一個村，贊成官派的比反對的要多一些以外，其餘地區的民衆大都反對官派。如果我們就全部總數來看，在八個社區中接受訪問的一共有一千六百零二人。其中非常不同意官派者佔了百分之十一，而不同意的佔百分之三十四。相對的，贊成的佔百分之廿八，非常贊成的僅佔百分之四。若把這些數字合起來看，我們就發現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民衆反對停辦選舉而改以官派，贊成的則有百分之三十二。另有百分之十九的表示無所謂。如此看來，在民國六十一年到六十四年間這些地區的民衆比較不贊成鄉鎮長由政府派任，反對與贊成者在比數上相差很多。

就這些簡單的資料來看，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停辦鄉鎮長選舉。不過，有兩點狀況我們要加以注意。第一，這個調查不是全省性的，可能有其局限性。可是，由於地區狀況間的變異很大，有都市，有鄉村；有本省人的社區，有山地人的社區，也有外省人較多的社區，這個資料還是有參考價值的。第二，民衆間仍然有三分之一的贊成官派的主張，這很可能顯示出民主素養之不足。
十年後更多人反對官派


也許七、八年以前的資料已太舊了，不合當前的實際狀況。我們今年七、八月份從事全省性山地山胞調查時，在政治方面，我們也出了相似的一個題目。即：「鄉長由政府派任就可以，不必由大家來選」。在我們訪問的卅七個山地村裡共有一千兩百人左右接受調查。結果發現有百分之廿九的山地民衆非常不同意這種主張，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同意。同意的有百分之十九，非常同意的只有百分之五。換言之，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反對，而只有百分之廿四的贊成。這個發現比上一個研究的結果更爲明確，那就是民衆大多數不同意停辦鄉鎮長選舉。或許有人會說，那是山地山胞的想法，太天眞了、太不切實際了。然而，我們能這樣子瞧不起我們的山地同胞嗎？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當然，我們似乎還需要全省性非山地民衆的樣本來加以進一步澄清。
九四%認爲選舉應永遠實施


堅持民主是我們全國上下的決心，而選舉是民主制度中不可缺的要素。這一點，在上述兩個調查研究中，另一組題目中也得到了明確的支持。在問到「講民主反而把辦事效率降低了」時，百分之四十八的民衆反對這種說法，而僅有百分之廿四的贊成。這是六十一至六十四年的資料。今年的調查則更顯示出在山胞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贊成「選舉是很好的制度，應該永遠實施下去」。而僅僅只有百分之六的反對。這兩個題目雖然意思不盡相同，而問題的方向也正好相反。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確信民衆是堅持民主的方向，支持選舉制度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前面所指出鄉鎮長官派之缺乏民意基礎顯得就更不容讓人忽視了。
絕對不能開民主倒車


最後，我們要指出，鄉鎮的財源問題以及鄉鎮長職權上的限制和鄉鎮長是否由選舉而來是不相干的。鄉鎮長的職權範圍若不能調整，官派的首長一樣辦不好事。鄉鎮的財源若不能獨立，官派的鄉鎮長同樣難以發揮作用。爲了堅持憲法所規範的理想，也爲了「俯順」民意，政府有關單位的首長似不宜再鼓動停辦選舉的言論。若要解決鄉鎮的困境，就該從財源和職權上著手，不要老打「選舉」的主意。我們在這個重大事件上，比較欣賞內政部林洋港部長的見解和民主胸懷。他認爲，鄉鎮長改爲官派在實際上有許多問題不易解決，而更得要的是，我們不能因鄉鎮長的選舉問題而大開民主的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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